附件2

《关于促进本市老旧厂房更新利用的若干措施
(征求意见稿)》编制情况的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全面落实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》（京政发〔2021〕10号）、《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（2021-2025年）>的通知》（京办发〔2021〕20号）要求，推进全市老旧厂房转型利用和提质升级，加快“以产促城，产城并进”，实现以存量空间资源支撑增量产业发展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二、主要内容
本措施所指老旧厂房指全市范围由于疏解腾退、产业转型、功能调整以及不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定位等原因，原生产无法继续实施，且被纳入《北京市老旧厂房改造再利用台账》的老旧工业厂房、仓储用房、特色工业遗址等相关存量空间及设施。对已获得市级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，不再重复支持。
本措施主要支持和引导全市老旧厂房更新加大项目统筹谋划力度，重点支持高精尖产业发展，主要领域和措施包括：全面加强老旧厂房统筹管理、加大老旧厂房重点项目谋划、推动腾退空间改造利用升级、统筹区域综合性更新、积极鼓励发展先进制造业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、支持创新主体中试线项目建设、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发展、加大政府投资引导力度、鼓励和引导多元资本参与。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在2022-2025年内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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